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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6月06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27日(星期五)至06月0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crq_db@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06月06日上午

10:00-11: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6月06日上午 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梁永祥

董事会秘书：孙树怀

财务总监：佟韶光

独立董事：任建春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6月06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27日(星期五)至06月0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ccrq_db@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 孙娟

电话：0431-85954448

邮箱： sunjuan1028@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6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股东变更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东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88号文批准，本公司股东华平资产管理有限合伙（Warburg� Pincus� Asset�

Management,� L.P.）将其持有本公司20%股权转让给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

司于2022年5月9日在规定媒介披露的《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已完成前述股东变更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东变更完成后，本公司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1%

2 华平资产管理有限合伙 29%

3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江海证券有限

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

券”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2年5月27日起增加江海证券为以下适用基

金的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华宝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11

2 华宝未来主导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919

3 华宝新飞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35

4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445

5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614

6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003144

二、投资者可到江海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

咨询相关情况：

（1）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6007

公司网址：www.jhzq.com.cn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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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月29日、2021年12月7日、2022年5月5

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来源包含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公司回购的股票及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的股票两个部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已开立，并于2022年5月20日收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所持有的53.16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73%）股票已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四川科伦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

关于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股票的部分，截至2022年5月26日，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累计买入公司股票629,400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0.0442%，成交均价约为17.67元/股，成交金额合计为11,122,84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的全部购买和非交易过户，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账户共计持有公司股票1,161,06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815%。根据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

计划，本次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及购买的全部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后，

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分2期解锁，解锁比例为50%、50%。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谭鸿波、卫俊才、冯昊、赖德贵、戈韬、丁南超、吴中华、万鹏作为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保留分红权、投资收益权等

股东权利。 公司员工在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后即成为本计划的持有人，持有人会议为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的内部最高权力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本次持

股计划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相对分散，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持有人在持有人会议和管理委员会

审议与其相关的事项时将回避表决，任意单一持有人均无法对持有人会议及管理委员会决策产生重大

影响。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

综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

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有利用

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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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 － 2022/6/2 2022/6/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3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73,921,87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31,314,062.5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 － 2022/6/2 2022/6/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进行送股。

2.�自行发放对象

苏州创领智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创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创智慧（上海）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科毓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桓彬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规定，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

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持有的股息红利

按上述规定计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9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红利人民币0.99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

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1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875866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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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33� � � � � � � � � �转债简称：科沃转债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权益

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178.13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177.03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2年6月2日

●目前“科沃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证监许可【2021】3493号）的核准，于2021年11月30日公开发行了10,400,000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4,000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

488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沃转

债” ，债券代码“113633” 。

根据《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相关条款的规定，科沃转债”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

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

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

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2022年5月 13日，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0元 （含

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进行送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5月 27�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 2022-047� ）。

因本次权益分派导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P1=� 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178.13元/股， 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1.10元/股。

P1=178.13-1.10=� 177.03元/股

根据上述，“科沃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178.13元/股调整为177.03元/股。 调整后的“科沃

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2日（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由于“科沃转债” 尚未开始转

股，本次调整无需进行交易或转股停牌。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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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33� � � � � � � � � �转债简称：科沃转债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沃转债” 开始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债代码：113633

● 转债简称：科沃转债

● 转股价格：177.03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6月6日至2027年11月29日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493号）的核准，于2021年11月30日公开发行了10,400,

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4,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88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29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沃转债” ，债券代码“113633” 。

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和《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科沃转债” 自 2022�年 6月 6日起可转换

为公司 A股普通股。

二、 科沃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人民币104,000万元

（二）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张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四）债券期限：本次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1年11月30日至2027年11月29日。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6月6日至2027年11月29日

（六）转股价格：177.03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科沃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易日内

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

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转债数量

(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2022年6月6日至2027年11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

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科沃转债 ”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

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

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科沃转债”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2021年11月30

日），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

债不享受当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8.44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77.03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科沃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78.44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股票过户，“科沃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月14日起从178.44元/股

调整为178.2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披露的《关于“科沃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科沃转债” 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股票过户，

“科沃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2月11日起从178.28元/股调整为178.1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2月10日披露的《关于“科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科沃转债”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进行送股。“科

沃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178.13元/股调整为177.03元/股。 调整后的“科沃转债” 转股价格自

2022年6月2日（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披露的《关

于2021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

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

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

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

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

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通过修正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

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科沃转债 ”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6�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 0512-65875866

咨询邮箱：ir@ecovacs.com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 � � �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2-039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6日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5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会议采用通讯方式。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通讯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董事长董轶哲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3,496,704,1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85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472,670,3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47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24,033,8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7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24,033,8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7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24,033,8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7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达代炎、周琳凯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通讯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表决，经参加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后，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55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85,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179％。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55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85,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179％。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55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85,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179％。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4,561,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68％；反对21,994,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9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1,2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690％；反对21,994,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132％；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179％。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70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3,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3,8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3,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5,334,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89％；反对21,369,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4,6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869％；反对21,369,2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二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1年公司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额及确定2022年公司董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70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3,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55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85,3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179％。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6,704,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33,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一以

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达代炎、周琳凯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08� �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2-036号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22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54,455,4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5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曹

国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曹国宪、张萌、汤亚楠、聂森、孟焰、李伏京，其余董事因公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为钟北辰、赵昕，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非融资性保函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0,523,445 98.7282 43,732,043 1.2659 200,000 0.00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申请非融资性保函

额度的议案

6,365,002 12.6548 43,732,043 86.9475 200,000 0.39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

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飞、李思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9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 （证券简称： 索菱股份， 证券代码：

002766） 于2022年5月25日、5月2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通过电话沟通、问询等方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对有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2022年5月24日， 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等有关事项。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4、2022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利用

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及各级子公司拟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通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

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不超过十二个月）委托理财，购买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

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5、截至本公告之日，除了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其他重大事项；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信息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截至目前，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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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6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厦会

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11,380,02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223,248,2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88,131,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4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1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

集，本行全体董事推举执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张培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谢文辉先生、殷祥林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2、 本行在任监事8人，出席8人；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张培宗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7,155,610 99.8110 5,869,599 0.1821 223,000 0.0069

H股 681,548,371 99.0433 2,467,000 0.3585 4,116,446 0.5982

普通股合计： 3,898,703,981 99.6759 8,336,599 0.2131 4,339,446 0.1109

2、议案名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6,722,810 99.7976 6,318,799 0.1960 206,600 0.0064

H股 681,548,371 99.0433 2,467,000 0.3585 4,116,446 0.5982

普通股合计： 3,898,271,181 99.6649 8,785,799 0.2246 4,323,046 0.1105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6,869,510 99.8021 6,286,699 0.1950 92,000 0.0029

H股 681,548,371 99.0433 2,467,000 0.3585 4,116,446 0.5982

普通股合计： 3,898,417,881 99.6686 8,753,699 0.2238 4,208,446 0.1076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7,206,610 99.8126 5,955,399 0.1848 86,200 0.0027

H股 678,719,817 98.6322 9,412,000 1.367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895,926,427 99.6049 15,367,399 0.3929 86,200 0.0022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6,722,810 99.7976 6,302,399 0.1955 223,000 0.0069

H股 688,131,8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904,854,627 99.8332 6,302,399 0.1611 223,000 0.0057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6,739,810 99.7981 6,323,299 0.1962 185,100 0.0057

H股 681,548,371 99.0433 2,467,000 0.3585 4,116,446 0.5982

普通股合计： 3,898,288,181 99.6653 8,790,299 0.2247 4,301,546 0.110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聘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0,874,210 99.6161 12,172,499 0.3776 201,500 0.0063

H股 668,889,660 97.2037 19,242,157 2.796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879,763,870 99.1917 31,414,656 0.8032 201,500 0.0052

(二)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374,171,6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313,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530,034,999 98.8729 5,955,399 1.1109 86,200 0.0162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98,072,137 99.4745 959,999 0.4821 86,200 0.043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31,962,862 98.5175 4,995,400 1.482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843,034,999 99.2884 5,955,399 0.7013 86,200 0.0103

7

《关于审议聘请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36,702,599 98.5426 12,172,499 1.4336 201,500 0.02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

过。

2、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非

执行董事述职报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工作报告》《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王昊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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